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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林草行业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安全生产办公室关于印发《林草行业生产

安全重大事故隐患评定标准（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司局、各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

内蒙古、吉林、长白山、龙江、伊春森工集团：

为准确认定林草行业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指导各级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做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范围内的重大

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我局安全生产办公室研究编制了

《林草行业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见附

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反馈。

特此通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安全生产办公室防火司（代章）

2023 年 11 月 28 日

林草行业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第一条 为准确认定、及时消除林草行业生产安全重大

事故隐患，有效防范和遏制群死群伤事故发生，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国家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学习资料

华安 HSE微资讯 HSE中心415

第二条 本标准所称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在林草行业生

产经营活动（包括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活动）中，存在的危害

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

第三条 本判定标准适用于判定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范围内的重大事故隐患。消防、煤矿、

危险化学品、工贸、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有关行业领域对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四条 林草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营造林、木竹材采伐、疫木处理、野外调查监测、

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等作业人员未接受专业及安全教育培训，

作业时未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未落实必要的安全措施。

（二）林草系统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和半专业队伍未经过

防灭火技术训练和紧急避险训练。

（三）具有明显攻击性的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公众

展示展演场所，未采取防止野生动物逃逸措施，未设置警示

提醒。

第五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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